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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大理市下关镇龙泉骨灰堂、荷花一点
红骨灰堂整改方案未提及违法违规
情况，相关单位通过单位领导对职工
施压，打压业主代表。

大理州祥云县刘厂镇青坡村一家砂
石料场占用基本农田修路，产生的扬
尘和噪声影响周边村民生活。

大理市对非法毁林、违规建设“龙泉
骨灰堂”和“一点红骨灰堂”问题监管
失职，漠视群众利益。

大理州大理市经济开发区天使小区
一楼餐饮店违建油烟管道，油烟扰
民，污水直排雨水管网。举报人曾于
2018 年 7 月 25 日向有关部门递交了
天使小区一楼商铺经营户违反《大气
污染防治法》第 81 条的投诉书，但有
关部门未对经营户违法问题进行整
治，导致该问题至今未解决。

大理州大理市洱海周边一些农户和
种植商仍然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

举报人反映大理州祥云县下庄镇大
仓村委会原干部等人在老青山脚石
门杨家老坟后面区域毁林种植桉树
的调查情况与实际不符。

滇 中 引 水 项 目 大 理 州 祥 云 县 普 棚
镇 格 子 村 段 板 凳 山 隧 道 工 程 施 工
造成该村龙潭村、新村部分泉水干
涸；运输车辆压坏云水公路。

大理州洱源县茈碧湖镇玉湖社区街
心花园至小桥头路段夜间多家烧烤
摊油烟、噪声扰民，且污水直排附近
小河。

大理市太和街道幸福家苑小区 D 栋
50 米处的防火宣传点常年高音播放
防火宣传语，噪声扰民，举报人诉求
宣传点搬离居民区。

大理州祥云县祥城镇清华洞塑铭泡
沫加工厂（位于祥云县建材集团后）涉
嫌未批先建、且违规占用集体土地。

举报人称大理市针对“一点红”和“龙
泉”骨灰堂相关问题的整改未征求居
民意见，举报人不接受该问题的处理
结果。

大理州大理市龙泉村超生态保护红
线违规修建骨灰堂，且修建时未与附
近中梁 1 号院小区业主沟通；举报人
称相关部门违规操作，不担当、不作
为，诉求拆除骨灰堂。

大理娃哈哈生产基地至大理市银桥
镇磻曲村的破损土路（进出基地车辆
压坏）以及该基地至银桥镇路边的裸
地（占地 8 亩，被围挡待建集镇），扬
尘扰民。

大理州祥云县刘厂镇至大波那村附
近的多家采石场严重破坏山体及生
态环境，影响龙眼水潭饮用水水质，
采石作业及运输时扬尘严重。

大理州大理市太邑乡桃树村的砂石
厂（位于漾濞平坡收费站往保山方向
左侧两公里处）夜间噪声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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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大理州组织核实：2月 20日已对项目存在的未办理土地转用及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
问题进行了通报，4 月 14 日通报了违法问题的查处情况。大理市政府如实向中央督察
组上报骨灰堂建设项目存在的问题及查处情况。个别单位与单位中购买中梁壹号院
商品房的职工通报本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关于骨灰堂的举报问题的办理情况，没
有“打压”业主的情况。

经大理州组织核实：刘厂镇青坡村片区有 4家矿山，所修建的矿山公路均未占用基本农
田。因经过青坡村的运输车辆较多，路面损坏严重，加之部分运输车辆未能严格执行
车辆覆盖措施，导致砂石细料泼洒在路面，形成扬尘污染情况。同时，因路面坑塘多，
载重车辆在通过时声音较大，对路边居民造成影响。

经大理州组织核实：两个骨灰堂均已批准使用林地（商品林）、办理了林木采伐手续。
两个骨灰堂建设项目均存在未办理土地转用及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问题，荷花一点
红农村公益性骨灰堂存在占用未经批准的人工商品林地并违法采伐林木蓄积 3.745 立
方米的问题。市自然资源局已对违法的地上建筑物作出没收处罚，市住建局已对违法
的两个社区和施工单位处以罚款，市林草局已对违法行为处以罚款。州市纪检监察机
关已开展纪律检查。

经大理州组织核实：1.天使小区 1 楼共有餐饮小吃经营户 25 家，有 5 家安装了油烟净化
设施，其中，有 1 家经油烟管道排至雨水管网，其余 20 家未按要求安装，同时有 15 家存
在排污管错接至雨水管情况。根据《云南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规定，油烟管道不属于
违建范畴，但油烟管道接至雨水管网不符合设置要求。2.2018 年有关部门已将投诉件
移交属地办理，对该小区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集中整治。

经大理州组织核实：经对大理市太和街道、大理镇、银桥镇、湾桥镇和喜洲镇等农资经销
门店、农户和种植商的化肥和农药使用情况进行摸排，共抽查农资经销门店 8家、种植户
20户、种植商 10户，未发现农资经销门店销售含氮磷化肥和禁限用农药销售情况，未发
现农户和种植商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但存在个别农户用肥用药不规范的情况。

经大理州组织核实：该山场为原大仓大队（大仓村公所）集体管护使用的国有林，面积
881亩。某干部于 1989年与大仓村公所签订荒山造林承包合同，合同期满后，其子与大
仓社区村委会续签了承包合同（2019 年 11 月至 2049 年 11 月）。经查阅资料，原祥云县
林业局于 1991 年印发了《关于一九九一年〈营造蓝桉、绿化荒山〉有关技术要求及扶持
政策的通知》，鼓励群众上山种植桉树，某干部在这期间种植桉树，承包山场为荒山，有
当时林业站、村公所及参与人签章确认。

经大理州组织核实：滇中引水工程板凳山隧洞 1#支洞主体工程项目施工造成地下水位
下降，2021 年 3 月，隧洞附近村庄（龙潭、新村）出现原水源点泉水水量下降并逐渐干涸
迹象。同时，滇中引水工程主要经过云水线普淜镇格子村施工便道至水盆铺村接 320
国道处路段，自 2019 年以来，滇中引水工程项目和楚大复线工程项目的大型机械设备
及砂石料运输共同使用该路段，造成道路局部路段损毁情况严重。

经大理州组织核实：该路段夜间有两家烧烤摊和一家涮菜经营户。2021年 5 月 5 日晚 8
时检查时，3 户经营户正在营业，均存在占道经营情况，2 家烧烤摊存在油烟直排问题，
噪音主要来源于经营喧哗声和周边道路交通噪声。3 家经营户均不产生污水，对消水
河进行排查，未发现污水直排现象。

经大理州组织核实：幸福家苑小区旁的森林防火广播设置在下关街道福星社区水库入
山登记卡点处，两只喇叭中有一只正对小区，因小区地处山谷内，播放声音受住宅楼间
距、高度等影响，容易产生回旋音，导致噪音扰民。

经大理州组织核实：加工厂厂地面积约 8 亩，土地性质为租用华严社区 4 组的集体土
地，合同期限从 2016 年 7 月 21 日至 2026 年 7 月 20 日。该加工厂有相应的租地协议、合
同手续齐备，不存在违规占用集体土地的问题；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环保手续齐备，不
属于环保“未批先建”项目。在租地范围内间断性建盖房屋属非法占用土地“未批先
建”行为。

经大理州组织核实：大理市成立了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工作专班，主要领导
多次召开现场办公会，对群众信访及骨灰堂建设问题进行研究部署。在处置过程中，积
极与业主和龙泉、荷花社区居民代表沟通协商充分听取各方意见，认真研究解决问题的
途径，邀请业主代表见面商谈骨灰堂的处置措施，已先后 4次主动联系业主进行沟通协
商、6次听取龙泉和荷花社区群众的意见建议，不存在不征求居民意见的情况。

经大理州组织核实：两个骨灰堂建设项目不属于《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云南省殡葬
管理条例》规定的禁建范围，符合《大理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属特殊用地（殡葬）；不
在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苍山洱海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苍山保护、生态红线、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未占用基本农田，均已批准使用林地（商品林）、办理了林木
采伐手续。存在未办理土地转用及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问题，荷花一点红农村公益
性骨灰堂还存在少量占用未经批准的人工商品林地并违法采伐林木蓄积 3.745 立方米
的问题。州市纪检监察机关已开展纪律检查。

经大理州组织核实：该道路目前主要是下关沱茶厂和磻曲村共同使用，并非进出娃哈
哈生产基地车辆压坏。举报人反映的地块为下关沱茶银桥新厂以东，娃哈哈路以南地
块，属银桥绿色食品园地块，面积约 30亩，地面采用水稳料回填夯实，四周已围挡，目前
由银桥镇鹤阳村委会临时管理使用。上述道路、地块未硬化，大风天气存在扬尘情况。

经大理州组织核实：大波那村龙山矿区现有 4 家矿山（采石场），均已编制《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均按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进行分台开采，未发现越界
开采违法行为。因开采历史较早，部分矿山存在历史上开采不规范，形成高陡边坡情
况。龙眼水潭是刘厂镇的集镇饮用水水源地，类型为地下水型，距离龙山矿区 3 公里，
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要求。4 家矿山在采石作业、加工、物
料堆放及运输过程均产生扬尘，对周边环境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经大理州组织核实：该砂石厂实为大理乾鑫建材有限公司，位于太邑乡桃树村委会，与
石坪村委会甸头村直线距离约 800 米。该公司近期存在夜间生产的情况，生产过程中
产生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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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将继续加强与中梁业主及龙泉、荷花社区群
众的沟通协商，充分听取业主和社区群众意
见建议。同时建议业主可采取司法程序依法
依规解决自身诉求。

1.督促矿山企业配合青坡村委会做好村间公
路维护保养，加强洒水和清扫，降低路面扬
尘；2.继续开展源头治超，防止车辆在运输过
程中出现砂石土泼洒情况；3.督促矿山企业
于每天 8:00 至 20:00 外运砂石料，其他时段禁
运；4.已在居民住宅区附近设置禁止鸣笛和
限速标识。

在下步工作中，将在两个项目之间的空地密
集种植绿色高大植物，建设绿色屏障，召开论
证会后与业主及村民进行沟通，争取业主及
村民的理解支持。

已向 25 家经营户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
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的经营户立即停止环
境 违 法 行 为 ，安 装 并 正 常 使 用 油 烟 净 化 设
施，禁止油烟扰民；及时封堵了 15 家错接排
污管网经营户的排污口，并要求安装隔油设
施，将产生的污水经处理后接至污水管网。
目前正在整改中。

加强肥料和农药销售经营店销售含“氮磷”化
肥及禁限用农药监督检查。继续深入开展

“三禁四推”工作，充分发挥“三禁四推”田间
监管员力量，加强田间巡查，强化农药销售使
用监管力度，重点紧盯种植户农事生产情况，
发现问题，及时处置。

加强对该片区日常巡查，严厉打击违法违规
行为。

2021 年 3 月 20 日起已由滇中引水工程大理Ⅱ
段六标项目部采取临时供水保障措施。编制

《普淜镇妥善解决滇中引水工程影响格子村
人畜饮水和灌溉用水问题的建议方案》已上
报审查，方案确定后由施工企业中铁一局滇
中引水工程项目部及时组织实施，解决群众
供水问题。5 月 6 日起由项目部负责该路段
的日常保洁保通、降尘，安排专人负责道路超
限超载管理；路基沉陷较大位置已组织人员
正在修复，项目结束时由施工企业对道路破
损部分按原设计进行修复还建，待验收通过
后方可退场。

已责令 3 家经营户立即停止占道经营违法行
为，目前 3家经营户已未在该地点摆摊经营。

已调整和降低了森林防火宣传喇叭的方向和
高度，并将两只喇叭中的一只关闭。同时，要
求必须严格在规定时间内开展森林防火广播
宣传。

将于 2021年 5月 15日前完成对该加工厂违法
建筑的拆除工作。

将在两个项目之间的空地密集种植绿色高大
植物，建设绿色屏障，召开论证会后与业主及
村民进行沟通，争取业主及村民的理解支持。

大理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市林草局均已
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市自然资源
局已对违法的地上建筑物作出没收处罚、市
住建局已对违法的两个社区和施工单位处以
罚款；市林草局已对违法行为处以罚款。

针对道路、地块扬尘扰民问题，已开展洒水车
定期进行洒水作业，同时对道路进行了平整
夯实，对地块部分裸露区域采取了覆盖措施，
避免扬尘污染。

加大采石场监督检查力度。已督促企业严格
按要求进行开采作业和矿山地质环境修复治
理。对龙眼水潭饮用水水源地加强管护，定
期开展水质监测，严防水质污染。已要求矿
山企业建盖仓库，用于堆放加工出来的砂石
骨料；继续开展源头治超，防止车辆在运输过
程中出现泼洒情况；对交通主干道已加强洒
水和清扫。

已下达了《关于防止施工噪音扰民的通知》，责
令其调整生产时间，严格在规定时间段内生
产，避免噪音扰民。5 月 5 日晚，再次夜查时，
该公司已调整生产时间，22:00后未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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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
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二十九批办理情况 2021年 5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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